附件
旺苍县民政局涉企行政检查事项清单
填报单位：旺苍县民政局  
	序号
	行政检查事项名称
	检查对象
	实施依据
	检查内容及检查要求
	检查方式（检查类型）
	检查
主体
	承办机构
	联合部门
	时间
安排
（检查频次）
	实施层级
	第一责任
层级（建议）
	能否预约
	备注

	
	
	
	法律效力位阶
	依据内容
（具体到条款项目的内容）
	
	
	
	
	
	
	市
	县
	乡
	市
	县
	乡
	
	

	1
	对民办养老机构的监督检查
	民办养老机构
	行政
法规
	   《养老机构管理办法》（民政部令第66号）第四十三条：民政部门应加强对养老机构的监督检查，可采取现场检查、查阅资料、约谈负责人等方式。

第四十四条：发现养老机构存在安全隐患或违法违规行为的，可责令限期整改、罚款（最高3万元）或吊销登记。
	检查内容：民办养老机构规范管理情况


检查要求：对民办养老机构食品安全、消防安全、入住情况进行检查
	现场
检查
	旺苍县民政局
	老龄工作股
	[bookmark: _GoBack]卫生健康局、市场监管局、消防救援大队
	全年2次
	
	√
	
	
	√
	
	
	



